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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31       债券代码：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11凌钢债 

编    号：临 2017-031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担保情况及进展 

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相提供担保并签订〈相互担保协议〉的议案》，互

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互保期限为三年，自 2017年 1月 1日起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止。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凌钢集团”）签署《相互担保协议》，并在协议约定的互保额度范围内代表

公司签署具体担保协议书，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股东凌钢集团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拟向民生银行

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9.5 亿元，其中凌钢集团可使用授信

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亿元，公司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

期限 2年。综合授信主要用于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汇票承兑/贴现、出具

保函、开立信用证、出口押汇、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进口押汇/代付、国内有

追索权卖方明保理、买方保理担保、买方保理融资等授信业务。 

2017 年 7月 12 日，根据《相互担保协议》约定，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公司所持有的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国铁矿”）100%股权为该 29.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国铁矿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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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 29.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 29.5 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中本公司可使用的 20 亿元最高授信敞口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签署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22000 万股非限售流通股股票

为该 29.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该 29.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以其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 29.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保国铁矿本次为该 29.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其

中凌钢集团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亿元，该额度在公司 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的 30 亿元互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额度内，以银行

实际发放的融资金额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凌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98 亿

元，公司及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为凌钢集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8亿元。 

二、被担保人（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 3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郝志强 

注册资本：16亿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7月 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300701755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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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及副产品冶炼、采选、加工、销售；机械加工；冶金项

目的科研、设计、建筑安装、建设工程管理；发电；煤焦油、粗苯批发；冶金副

产品、化工产品（不含监控、易制毒、危险化学品）销售；自产生铁、钢坯、钢

材、焦化产品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进口；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第三产业项目开发；建材检测。（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6月 30日 

或 2017年 1-6月 

2016年 12月 31日 

或 2016 年度 

资产总计 2,683,666.70 2,638,909.61 

负债总计 1,914,391.33 1,901,238.85 

  其中：银行贷款合计 640,513.12 740,561.32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1,628,595.05 1,648,094.73 

资产负债率（%） 71.33 72.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69,275.37 737,670.76 

营业收入 795,653.84 1,051,826.06 

利润总额 47,781.33 -43,894.30 

净利润 34,338.87 -21,94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057.92 26,456.00 

2016 年财务数据已经朝阳龙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17 年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和被担保方股权结构图 

（1）关联关系 

凌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870,873,278股股权，占公司总股

本的 34.5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一）条规定，

凌钢集团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2）股权结构图 

 

 

↓100%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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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0 年 12月 24日 

注册地址：凌源市钢铁路 3号 

法定代表人：文广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与管理；矿产资源投资；铁精粉采购、销售；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易燃、易爆、易致毒危险化学品除外）、普通机械

设备、机电设备（不含小汽车、轿车）、电子产品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经营状况：2016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3,809.95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7,256.52万元，实现净利润 6,054.77万元。至 2016年 12月末，该公司拥有总

资产 418,070.78 万元、净资产 103,425.70 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二）条规定，朝

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三）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3号 

法定代表人：冯亚军 

经营范围：油页岩矿产资源开采；页岩油生产、销售；矿产品购销；建筑材

料生产、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新能源技术开发、推广及应用服务；黑色及

有色金属开发。 

经营状况：2016年，该公司亏损276.86万元。至2016年12月末，该公司拥有

总资产10,022.63万元、净资产4,224.58 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的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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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第10.1.3（二）条规定，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

关系。 

（四）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1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8年9月15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北票市宝国老镇韩古屯村 

法定代表人：杨宗成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矿石井采；黑色金属矿石洗选及深加工；冶金机械制造

及备件加工；冶金项目的科研、设计、安装及管理；公路运输；铁矿石及铁精粉

收购；食宿服务（分公司经营）；自有机器设备租赁；房屋场地租赁；电气设计

安装；焦炭、精煤购销；球团矿的购销及加工。 

经营状况：2016年，该公司完成铁精矿62.85万吨，实现营业收入43,206.58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13,378.58万元，实现净利润-10,552.01万元。至2016年12

月末，该公司拥有总资产109,529.68万元、净资产58,525.25 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保国铁矿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

份。 

三、授信预计额度 

本次凌钢集团拟向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9.5

亿元，其中凌钢集团可使用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公司可使用授信

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四、担保方式 

1.公司以所持有的保国铁矿100%股权为该29.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

额质押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国铁矿以其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29.5亿元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3.凌钢集团为该29.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中本公司可使用的20亿元最高授信

敞口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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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凌钢集团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22000万股非限售流通股股票为该29.5亿元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5.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该29.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 

6.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采矿权为该29.5亿元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五、担保期限 

担保期限两年，自2017年7月13日起至2019年7月12日止。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关联担保是依据2017年1月23日公司与凌钢集团签署

的《相互担保协议》作出的，是公司与凌钢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促

进公司与凌钢集团的共同发展。凌钢集团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

强抗风险能力。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关联担保已获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无须

再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七、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的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额度内，

以银行实际发放的融资金额为准。 

凌钢集团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22000万股非限售流通股股票为该29.5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事宜，公司将在办理股权质押后另行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亿元；

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8亿元，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占2016年12月31日公司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52.22亿元人民币的3.22%。  

凌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98亿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 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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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 

3.保国铁矿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4.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凌钢集团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 

6.朝阳龙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7.凌源傲翼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8.公司与凌钢集团签署的《相互担保协议》 

9.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15日 


